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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
审核报告

××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贵公司委托，审核了后附的贵公司××项目截至2021年9月30日项目概况表、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表、资金情况明细表等及有关编制说明(以下简称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
按照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以及相关规定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是项目建设单位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一) 在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基本建设财务规则》、《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和《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填制说明》的要求编制竣工财务决算报表，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二) 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竣工财务决算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三) 恰当界定建设项目的具体范围。
我们的责任是在项目建设单位对所提供的竣工财务决算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的基础上，遵循独立科学、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财政部《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基本建设项目预算结算决算审核暂行办法》（财协字〔1999〕103号）的规定执行了实施相关审核工作后，对竣工财务决算发表审核意见，以对竣工财务决算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竣工财务决算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核证据。我们相信已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基础。现将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建设概况
××项目采用机械炉排炉焚烧方式处置生活垃圾，日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配置2台处理能力为750t/d机械炉排焚烧炉及2台81t/h中温次高压余热锅炉（6.4MPa ，450℃），配置1台40MW中温次高压凝式汽轮机（6.2MPa ，445℃）及1台45MW的发电机。烟气净化系统采用“SNCR炉内脱硝＋半干式脱酸＋干法喷射+活性炭吸附＋布袋除尘，预留SCR”组合工艺，达到GB18485-2014和欧盟2010标准后通过烟囱排放。
二、项目建设依据及审核依据
(一) 项目建设依据
1. 2018年6月11日，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同意××项目核准申请（投资项目统一代码：2018-441283-44-02-807106），批复了该项目的核准文件（肇发改核准〔2018〕2号）；
该项目已取得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肇庆庆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办理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有关情况说明的复函》、《肇庆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肇庆庆能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用地的预审意见》（肇国土资源规划函〔2018〕105号）、××项目BOT特许经营项目法人招标《中标合同》、《BOT特许经营协议》及补充协议；
2. 2018年6月12日，肇庆市深化项目投资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肇庆市投资项目（立项阶段）审批结果告知书》（编号2018-025），批复了该项目立项阶段涉及审批事项已全部办理完成，可开展下一阶段项目规划报建工作；
3. 2018年9月19日，肇庆市高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发了编号为441283201809190102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二) 审核依据
1. 国家及相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2. 国家、地方有关规范、定额和取费标准，行业管理部门发布的有关价格信息；
3.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及批复文件，工程结算文件；

4. 项目的决算报表和凭证等相关财务资料；

5. 项目的招投标资料及相关合同；

6. 其他与项目建设相关的资料。
三、基本建设项目批复情况
(一)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2018年6月11日，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以《肇庆市发展与改革局关于××项目核准的批复》（肇发改核准〔2018〕2号）对该工程项目建设进行了核准，核准文件反映工程估算总投资为87,000.00万元。

具体资金来源：（这里写预算数）银行贷款60,899.79万元、企业自筹资金 26,100.21万元。

(二) 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用地面积6785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4229.53平方米，主要建筑物包括主厂房、烟囱、综合水泵房、冷却塔、天然气调压站、飞灰螯合养护一体化车间、综合楼、渗滤液处理站等。总处理规模是处理生活垃圾1500吨/日，安装2×750吨/日焚烧线、1台45MW汽轮发电机及对应配套系统（包括烟气净化系统等）。
(三) 建设周期

项目工程计划建设起止期为2018年9月27日至2019年11月22日。实际建设期间为2018年9月29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四、资金到位审核情况

截至2021年9月30日（竣决基准日），××有限公司实际到位项目资金806,943,200.00元，占概算总投资的92.75％。
(一) 银行贷款到位情况

根据2018年12月28日，××有限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要支行签订借款合同（编号为020），借款合同金额共计578,000,000.00元，经查阅项目建设期间银行已发放的借款业务回单，截至2021年9月30日，××有限公司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肇庆高要支行（账号201）累计已收到该合同下的银行借款507,040,153.36元。
(二) 自筹资金到位情况

经查阅××有限公司收到的历史注册资本金的银行回单，截至2021年9月30日，××有限公司累计已收到注册资本292,000,000.00元。
五、建设项目工程实施概况

(一) 工程设计、勘察单位

勘察单位：广东省工程勘察院（证书编号：B144055499）
设计单位：中国工程有限公司（证书编号：A144006887（甲级））
(二) 主要工程施工及主要设备供应单位

主要工程施工单位及设备供应单位如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参建单位

	1
	主厂房和综合楼土建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
	场地平整和淤泥清理工程
	浙江公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3
	电力接入系统施工
	肇庆市南兴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4
	供水管网施工
	佛山市南科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

	5
	汽轮发电机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
	工业锅炉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7
	焚烧炉本体及结构件
	光大环保技术装备（常州）有限公司

	8
	垃圾吊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9
	冷却塔
	江苏海鸥冷却塔股份有限公司


(三) 工程监理单位

监理单位：北京五环国际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六、项目投资支出审核情况
项目经批复的总投资为870,000,000.00元。项目单位报审投资 870,000,000.00元。经审核，审定完成投资870,000,000.00元，其中，收尾工程预计支出4,996,216.83元，项目投资支出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概算投资
	报审投资
	审定投资
	超支或节约
	超支或节约率（%）

	建安投资
	29,938.10
	32,322.98
	32,322.98
	2,384.88
	7.97

	设备投资
	34,651.89
	32,766.58
	32,766.58
	-1,885.31
	-5.44

	待摊投资
	22,410.01
	21,910.44
	21,910.44
	-499.57
	-2.23

	合  计
	87,000.00
	87,000.00
	87,000.00
	-
	-


七、交付使用资产审核情况
经审核确认，截至2019年12月31日，××项目实际交付使用资产总值870,000,000.00元，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  号
	项  目
	审定金额

	1
	房屋及构筑物
	433,539,268.88    

	2
	需安装机械设备
	433,956,432.70     

	3
	无需安装机械设备
	2,504,298.42    

	合  计
	870,000,000.00


经审核，交付各项资产真实存在，费用分摊合理。
八、尾工工程审核情况

项目后期收尾工程及预计支出有：预留飞灰填埋场封场工程支出2,000,000.00元，预留ACC技改工程支出1,580,000.00元，预留员工费用及管理费用1,200,000.00元，预留其他零星工程支出216,216.83元。
九、其他情况说明

(一) 本报告审核结论仅适用于委托方使用，未经本所同意，本审核报告及附件不得向委托方以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国家有规定的除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公告于任何公开媒体。由于对本报告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本所概不负责。

(二) 本报告建筑工程中存在部分工程未进行工程结算，本所按照工程原签署合同金额进行审核。

(三) 在提交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及其后附的已审竣工财务决算报表时，不得对其修改。当认为有必要修改竣工财务决算报表数据、竣工财务决算说明书时，应当事先通知本所，本所将考虑有关的修改对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的影响，必要时，将重新出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
附件：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表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深圳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二年XX月XX日
